
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裁定不同意見書     

　　　　　　　　　　　  　法官沈方維提出、法官彭昭芬加入

1.法律之解釋具有多面向，解釋方法並無當然之優先次序，應以

務實角度作為終審法院法官於解釋法律時之準據，以提高司法

溝通之說服力。

2.一般而言，傳統意義之民事法律，旨在調整平等主體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強調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故解釋時須考量當事人

之真意及契約目的，以符合社會生活實況。惟當民事法律亦被

賦與社會公益作用，於解釋法律時，即應另加重社會意識之分

量，祗須不違反法條文義之可能或可預測範圍，皆為適法之解

釋。

3.為保障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權益，並促進證券及期貨市

場健全發展，而有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

法）之訂頒，規定以依該法設立之財團法人為保護機構（第5

條參照），並賦與其辦理法定業務，於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特定違規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

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時，享有介入公司治

理監督之特定職權，自屬具有公益作用之立法，而非單純私法

上權利義務關係之調整，於為法律解釋適用時，不宜一仍舊

慣，僅以調整平等主體間權利義務關係之解釋原則為準據，而

應更側重於貫徹立法意旨之目的解釋。

4.訴之利益，又稱為權利保護必要。原告就其與被告間之私法上

爭議提起民事訴訟，不需事先徵得被告同意，即可強制被告應

訴，並請求法院加以審判，乃國家司法權之作用。而為避免被

告及法院之勞費無益付出，乃以原告就該事件具有權利保護必

要（即訴之利益），始得認其起訴具備訴訟要件而合法，以避

免原告濫訴。另當事人適格，指當事人就成為訴訟標的之權利

義務關係，有請求法院為本案判決之資格，即享有訴訟實施

（遂行）權，與訴之利益同屬訴訟要件。於依個案情節判斷，

就訴訟裁判之特定事項可受肯認具訴之利益時，該事項即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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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對象適格，無須就此適格存否另加審認，意即當事人適格之

判斷，被吸收於訴之利益之判斷中。

5.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

任董事或監察人之職權，其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之任期內發生

者為限，依該條立法目的，即：「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外界

建議保護機構應該為維護股東權益，對於公司經營階層背信掏

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情事，進行相關

措施，以保障股東權益」可知，由保護機構行使解任訴訟權，

其訴訟目的係將有違法失職行為之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

或監察人，排除於該公司經營者之外，以維護公益。

6.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失格效力之規定，立法理由在於：「公

司是否誠正經營、市場是否穩定健全，除影響廣大投資人權益

外，更牽動國家經濟發展及社會秩序之安定」、「為保障投資

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為維護公益，確保公司

及其股東權益，並達成解任訴訟之立法意旨，增訂第七項」。

應認該項規定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屬立法形成自由，並

附隨於第1項第2款之法院判決解任宣告而發生，難認第7項規

定係第1項第2款規定之要件，故應否發生失格效力，尚非法院

受理解任訴訟時之審判標的，更非法院判決主文應予宣示者。

再參酌第7項立法理由：「又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

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

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係表明：「於訴

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並非「於訴訟繫屬中，

『已卸任』該職務時」，該立法理由之說明，解釋上可包括

「起訴後未擔任」及「起訴前即未擔任」之二種情形，益見立

法者就第1項第2款規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並無以仍在任期中之

董事或監察人為限之原意。

7.再者，倘保護機構提起之解任訴訟，經法院認定原告之訴為有

理由（即被告董事或監察人在任期內有違法失職行為），法院

即應以判決主文宣示：「被告○○○擔任被告◎◎◎公司之董

事（或監察人）職務，應予解任」。於判決確定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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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為被告◎◎◎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論與起訴時是否

同一任期，均發生解任當下任期之形成效。如已非被告◎◎◎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論起訴前即已不在任或於起訴後始卸

任，均因無任可解，無從發生變動現在法律關係之效力，就此

而言，固屬徒勞；然立法者既欲藉法院審判程序，於確定被告

有違法失職行為後，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規定賦與失格效

力，並依第8項為解任登記，以達維護公益之目的，審判機關

於法律適用時，自應予以尊重。否則，有違法失職行為之董事

或監察人，可在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保護機構啟動訴請法院

裁判解任前，以辭任方式逃避失格效規定之適用，已有鼓勵脫

法行為之虞；況且，同屬於法院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已無任可

解之情形，起訴時仍在任者有訴之利益，即具當事人適格，而

起訴前已不在任者無訴之利益，不具當事人適格，有何可區別

對待之正當法理基礎？尚待澄清及說明。

8.法院就保護機構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之解

任訴訟，僅審判被告在擔任董事或監察人期間有無違法失職行

為，不涉失格效之宣示。被告之所以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

得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並非源自法院裁判之宣告，而係依法律

規定，實不能認係法院之裁判影響被告工作權，而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二者係不同層次問題，不容混淆。何況，違法失職在

先，僅3年內不得擔任董事或監察人，期間有限，且尚有其他

諸多工作可以從事，亦因符合憲法第23條之除外規定，而無違

反憲法第15條規定之虞。

9.綜上，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就「起訴時已卸任」部

分，既無排除之明文，第7項立法理由亦以「訴訟繫屬中未擔

任該職務」為說明，未排除起訴前已卸任之情形。則基於目的

解釋所得出之肯定說，既未超越本條項文義之可能範圍或預測

可能性，又符合維護公益之立法目的，自較可採。

10.法治是民主的基礎，而司法又是推行法治的首要，司法制度

是否健全完善，攸關國家民主法治的前途。裁判應依民意表

現的法律為依據；解釋法律，不能抱守法條字句之文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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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運用目的法學的方法，從有利大眾國民的角度，探求

立法意旨與精神而為之。在當前立法有其侷限性之現實下，

作為解釋適用法律終審機關之最高法院，如能針對新興社會

紛爭事件，在現行法可得解釋範圍內，於充分說理後，作出

有別於針對傳統事件見解之解釋，使法律條文發揮生命力，

正是「審判是一種不易被輕易取代的專業工作」之體現，也

是值得法律實務工作者追求之最高境界。倘無此項覺察，純

以過往思維為解釋適用法律基礎，忽略法與時轉之精義，即

忽略人類具創造性之特質，則審判工作終將有被人工智能取

代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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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之解釋具有多面向，解釋方法並無當然之優先次序，應以務實角度作為終審法院法官於解釋法律時之準據，以提高司法溝通之說服力。
2.一般而言，傳統意義之民事法律，旨在調整平等主體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強調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故解釋時須考量當事人之真意及契約目的，以符合社會生活實況。惟當民事法律亦被賦與社會公益作用，於解釋法律時，即應另加重社會意識之分量，祗須不違反法條文義之可能或可預測範圍，皆為適法之解釋。
3.為保障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權益，並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健全發展，而有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之訂頒，規定以依該法設立之財團法人為保護機構（第5條參照），並賦與其辦理法定業務，於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特定違規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時，享有介入公司治理監督之特定職權，自屬具有公益作用之立法，而非單純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之調整，於為法律解釋適用時，不宜一仍舊慣，僅以調整平等主體間權利義務關係之解釋原則為準據，而應更側重於貫徹立法意旨之目的解釋。
4.訴之利益，又稱為權利保護必要。原告就其與被告間之私法上爭議提起民事訴訟，不需事先徵得被告同意，即可強制被告應訴，並請求法院加以審判，乃國家司法權之作用。而為避免被告及法院之勞費無益付出，乃以原告就該事件具有權利保護必要（即訴之利益），始得認其起訴具備訴訟要件而合法，以避免原告濫訴。另當事人適格，指當事人就成為訴訟標的之權利義務關係，有請求法院為本案判決之資格，即享有訴訟實施（遂行）權，與訴之利益同屬訴訟要件。於依個案情節判斷，就訴訟裁判之特定事項可受肯認具訴之利益時，該事項即可認具對象適格，無須就此適格存否另加審認，意即當事人適格之判斷，被吸收於訴之利益之判斷中。
5.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或監察人之職權，其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之任期內發生者為限，依該條立法目的，即：「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外界建議保護機構應該為維護股東權益，對於公司經營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情事，進行相關措施，以保障股東權益」可知，由保護機構行使解任訴訟權，其訴訟目的係將有違法失職行為之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排除於該公司經營者之外，以維護公益。
6.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失格效力之規定，立法理由在於：「公司是否誠正經營、市場是否穩定健全，除影響廣大投資人權益外，更牽動國家經濟發展及社會秩序之安定」、「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為維護公益，確保公司及其股東權益，並達成解任訴訟之立法意旨，增訂第七項」。應認該項規定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屬立法形成自由，並附隨於第1項第2款之法院判決解任宣告而發生，難認第7項規定係第1項第2款規定之要件，故應否發生失格效力，尚非法院受理解任訴訟時之審判標的，更非法院判決主文應予宣示者。再參酌第7項立法理由：「又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係表明：「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並非「於訴訟繫屬中，『已卸任』該職務時」，該立法理由之說明，解釋上可包括「起訴後未擔任」及「起訴前即未擔任」之二種情形，益見立法者就第1項第2款規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並無以仍在任期中之董事或監察人為限之原意。
7.再者，倘保護機構提起之解任訴訟，經法院認定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即被告董事或監察人在任期內有違法失職行為），法院即應以判決主文宣示：「被告○○○擔任被告◎◎◎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職務，應予解任」。於判決確定時，被告○○○如仍為被告◎◎◎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論與起訴時是否同一任期，均發生解任當下任期之形成效。如已非被告◎◎◎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論起訴前即已不在任或於起訴後始卸任，均因無任可解，無從發生變動現在法律關係之效力，就此而言，固屬徒勞；然立法者既欲藉法院審判程序，於確定被告有違法失職行為後，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規定賦與失格效力，並依第8項為解任登記，以達維護公益之目的，審判機關於法律適用時，自應予以尊重。否則，有違法失職行為之董事或監察人，可在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保護機構啟動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前，以辭任方式逃避失格效規定之適用，已有鼓勵脫法行為之虞；況且，同屬於法院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已無任可解之情形，起訴時仍在任者有訴之利益，即具當事人適格，而起訴前已不在任者無訴之利益，不具當事人適格，有何可區別對待之正當法理基礎？尚待澄清及說明。
8.法院就保護機構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之解任訴訟，僅審判被告在擔任董事或監察人期間有無違法失職行為，不涉失格效之宣示。被告之所以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得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並非源自法院裁判之宣告，而係依法律規定，實不能認係法院之裁判影響被告工作權，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二者係不同層次問題，不容混淆。何況，違法失職在先，僅3年內不得擔任董事或監察人，期間有限，且尚有其他諸多工作可以從事，亦因符合憲法第23條之除外規定，而無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之虞。
9.綜上，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就「起訴時已卸任」部分，既無排除之明文，第7項立法理由亦以「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為說明，未排除起訴前已卸任之情形。則基於目的解釋所得出之肯定說，既未超越本條項文義之可能範圍或預測可能性，又符合維護公益之立法目的，自較可採。
10.法治是民主的基礎，而司法又是推行法治的首要，司法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攸關國家民主法治的前途。裁判應依民意表現的法律為依據；解釋法律，不能抱守法條字句之文義，應進一步運用目的法學的方法，從有利大眾國民的角度，探求立法意旨與精神而為之。在當前立法有其侷限性之現實下，作為解釋適用法律終審機關之最高法院，如能針對新興社會紛爭事件，在現行法可得解釋範圍內，於充分說理後，作出有別於針對傳統事件見解之解釋，使法律條文發揮生命力，正是「審判是一種不易被輕易取代的專業工作」之體現，也是值得法律實務工作者追求之最高境界。倘無此項覺察，純以過往思維為解釋適用法律基礎，忽略法與時轉之精義，即忽略人類具創造性之特質，則審判工作終將有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一天！

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裁定不同意見書     
　　　　　　　　　　　  　法官沈方維提出、法官彭昭芬加入
1.法律之解釋具有多面向，解釋方法並無當然之優先次序，應以
  務實角度作為終審法院法官於解釋法律時之準據，以提高司法
  溝通之說服力。
2.一般而言，傳統意義之民事法律，旨在調整平等主體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強調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故解釋時須考量當事人
  之真意及契約目的，以符合社會生活實況。惟當民事法律亦被
  賦與社會公益作用，於解釋法律時，即應另加重社會意識之分
  量，祗須不違反法條文義之可能或可預測範圍，皆為適法之解
  釋。
3.為保障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權益，並促進證券及期貨市
  場健全發展，而有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
  法）之訂頒，規定以依該法設立之財團法人為保護機構（第5
  條參照），並賦與其辦理法定業務，於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特定違規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
  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時，享有介入公司治
  理監督之特定職權，自屬具有公益作用之立法，而非單純私法
  上權利義務關係之調整，於為法律解釋適用時，不宜一仍舊慣
  ，僅以調整平等主體間權利義務關係之解釋原則為準據，而應
  更側重於貫徹立法意旨之目的解釋。
4.訴之利益，又稱為權利保護必要。原告就其與被告間之私法上
  爭議提起民事訴訟，不需事先徵得被告同意，即可強制被告應
  訴，並請求法院加以審判，乃國家司法權之作用。而為避免被
  告及法院之勞費無益付出，乃以原告就該事件具有權利保護必
  要（即訴之利益），始得認其起訴具備訴訟要件而合法，以避
  免原告濫訴。另當事人適格，指當事人就成為訴訟標的之權利
  義務關係，有請求法院為本案判決之資格，即享有訴訟實施（
  遂行）權，與訴之利益同屬訴訟要件。於依個案情節判斷，就
  訴訟裁判之特定事項可受肯認具訴之利益時，該事項即可認具
  對象適格，無須就此適格存否另加審認，意即當事人適格之判
  斷，被吸收於訴之利益之判斷中。
5.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
  任董事或監察人之職權，其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之任期內發生
  者為限，依該條立法目的，即：「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外界
  建議保護機構應該為維護股東權益，對於公司經營階層背信掏
  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情事，進行相關
  措施，以保障股東權益」可知，由保護機構行使解任訴訟權，
  其訴訟目的係將有違法失職行為之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
  或監察人，排除於該公司經營者之外，以維護公益。
6.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失格效力之規定，立法理由在於：「公
  司是否誠正經營、市場是否穩定健全，除影響廣大投資人權益
  外，更牽動國家經濟發展及社會秩序之安定」、「為保障投資
  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為維護公益，確保公司
  及其股東權益，並達成解任訴訟之立法意旨，增訂第七項」。
  應認該項規定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屬立法形成自由，並
  附隨於第1項第2款之法院判決解任宣告而發生，難認第7項規
  定係第1項第2款規定之要件，故應否發生失格效力，尚非法院
  受理解任訴訟時之審判標的，更非法院判決主文應予宣示者。
  再參酌第7項立法理由：「又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
  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
  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係表明：「於訴
  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並非「於訴訟繫屬中，『已
  卸任』該職務時」，該立法理由之說明，解釋上可包括「起訴
  後未擔任」及「起訴前即未擔任」之二種情形，益見立法者就
  第1項第2款規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並無以仍在任期中之董事或
  監察人為限之原意。
7.再者，倘保護機構提起之解任訴訟，經法院認定原告之訴為有
  理由（即被告董事或監察人在任期內有違法失職行為），法院
  即應以判決主文宣示：「被告○○○擔任被告◎◎◎公司之董事（或
  監察人）職務，應予解任」。於判決確定時，被告○○○如仍為
  被告◎◎◎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論與起訴時是否同一任期，
  均發生解任當下任期之形成效。如已非被告◎◎◎公司之董事或
  監察人，不論起訴前即已不在任或於起訴後始卸任，均因無任
  可解，無從發生變動現在法律關係之效力，就此而言，固屬徒
  勞；然立法者既欲藉法院審判程序，於確定被告有違法失職行
  為後，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規定賦與失格效力，並依第8
  項為解任登記，以達維護公益之目的，審判機關於法律適用時
  ，自應予以尊重。否則，有違法失職行為之董事或監察人，可
  在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保護機構啟動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前，
  以辭任方式逃避失格效規定之適用，已有鼓勵脫法行為之虞；
  況且，同屬於法院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已無任可解之情形，起
  訴時仍在任者有訴之利益，即具當事人適格，而起訴前已不在
  任者無訴之利益，不具當事人適格，有何可區別對待之正當法
  理基礎？尚待澄清及說明。
8.法院就保護機構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之解
  任訴訟，僅審判被告在擔任董事或監察人期間有無違法失職行
  為，不涉失格效之宣示。被告之所以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
  得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並非源自法院裁判之宣告，而係依法律
  規定，實不能認係法院之裁判影響被告工作權，而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二者係不同層次問題，不容混淆。何況，違法失職在
  先，僅3年內不得擔任董事或監察人，期間有限，且尚有其他
  諸多工作可以從事，亦因符合憲法第23條之除外規定，而無違
  反憲法第15條規定之虞。
9.綜上，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就「起訴時已卸任」部分
  ，既無排除之明文，第7項立法理由亦以「訴訟繫屬中未擔任
  該職務」為說明，未排除起訴前已卸任之情形。則基於目的解
  釋所得出之肯定說，既未超越本條項文義之可能範圍或預測可
  能性，又符合維護公益之立法目的，自較可採。
10.法治是民主的基礎，而司法又是推行法治的首要，司法制度
   是否健全完善，攸關國家民主法治的前途。裁判應依民意表
   現的法律為依據；解釋法律，不能抱守法條字句之文義，應
   進一步運用目的法學的方法，從有利大眾國民的角度，探求
   立法意旨與精神而為之。在當前立法有其侷限性之現實下，
   作為解釋適用法律終審機關之最高法院，如能針對新興社會
   紛爭事件，在現行法可得解釋範圍內，於充分說理後，作出
   有別於針對傳統事件見解之解釋，使法律條文發揮生命力，
   正是「審判是一種不易被輕易取代的專業工作」之體現，也
   是值得法律實務工作者追求之最高境界。倘無此項覺察，純
   以過往思維為解釋適用法律基礎，忽略法與時轉之精義，即
   忽略人類具創造性之特質，則審判工作終將有被人工智能取
   代的一天！



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裁定不同意見書     
　　　　　　　　　　　  　法官沈方維提出、法官彭昭芬加入
1.法律之解釋具有多面向，解釋方法並無當然之優先次序，應以務實角度作為終審法院法官於解釋法律時之準據，以提高司法溝通之說服力。
2.一般而言，傳統意義之民事法律，旨在調整平等主體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強調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故解釋時須考量當事人之真意及契約目的，以符合社會生活實況。惟當民事法律亦被賦與社會公益作用，於解釋法律時，即應另加重社會意識之分量，祗須不違反法條文義之可能或可預測範圍，皆為適法之解釋。
3.為保障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權益，並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健全發展，而有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之訂頒，規定以依該法設立之財團法人為保護機構（第5條參照），並賦與其辦理法定業務，於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特定違規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時，享有介入公司治理監督之特定職權，自屬具有公益作用之立法，而非單純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之調整，於為法律解釋適用時，不宜一仍舊慣，僅以調整平等主體間權利義務關係之解釋原則為準據，而應更側重於貫徹立法意旨之目的解釋。
4.訴之利益，又稱為權利保護必要。原告就其與被告間之私法上爭議提起民事訴訟，不需事先徵得被告同意，即可強制被告應訴，並請求法院加以審判，乃國家司法權之作用。而為避免被告及法院之勞費無益付出，乃以原告就該事件具有權利保護必要（即訴之利益），始得認其起訴具備訴訟要件而合法，以避免原告濫訴。另當事人適格，指當事人就成為訴訟標的之權利義務關係，有請求法院為本案判決之資格，即享有訴訟實施（遂行）權，與訴之利益同屬訴訟要件。於依個案情節判斷，就訴訟裁判之特定事項可受肯認具訴之利益時，該事項即可認具對象適格，無須就此適格存否另加審認，意即當事人適格之判斷，被吸收於訴之利益之判斷中。
5.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或監察人之職權，其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之任期內發生者為限，依該條立法目的，即：「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外界建議保護機構應該為維護股東權益，對於公司經營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情事，進行相關措施，以保障股東權益」可知，由保護機構行使解任訴訟權，其訴訟目的係將有違法失職行為之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排除於該公司經營者之外，以維護公益。
6.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失格效力之規定，立法理由在於：「公司是否誠正經營、市場是否穩定健全，除影響廣大投資人權益外，更牽動國家經濟發展及社會秩序之安定」、「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為維護公益，確保公司及其股東權益，並達成解任訴訟之立法意旨，增訂第七項」。應認該項規定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屬立法形成自由，並附隨於第1項第2款之法院判決解任宣告而發生，難認第7項規定係第1項第2款規定之要件，故應否發生失格效力，尚非法院受理解任訴訟時之審判標的，更非法院判決主文應予宣示者。再參酌第7項立法理由：「又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係表明：「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並非「於訴訟繫屬中，『已卸任』該職務時」，該立法理由之說明，解釋上可包括「起訴後未擔任」及「起訴前即未擔任」之二種情形，益見立法者就第1項第2款規定解任訴訟之對象，並無以仍在任期中之董事或監察人為限之原意。
7.再者，倘保護機構提起之解任訴訟，經法院認定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即被告董事或監察人在任期內有違法失職行為），法院即應以判決主文宣示：「被告○○○擔任被告◎◎◎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職務，應予解任」。於判決確定時，被告○○○如仍為被告◎◎◎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論與起訴時是否同一任期，均發生解任當下任期之形成效。如已非被告◎◎◎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論起訴前即已不在任或於起訴後始卸任，均因無任可解，無從發生變動現在法律關係之效力，就此而言，固屬徒勞；然立法者既欲藉法院審判程序，於確定被告有違法失職行為後，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規定賦與失格效力，並依第8項為解任登記，以達維護公益之目的，審判機關於法律適用時，自應予以尊重。否則，有違法失職行為之董事或監察人，可在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保護機構啟動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前，以辭任方式逃避失格效規定之適用，已有鼓勵脫法行為之虞；況且，同屬於法院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已無任可解之情形，起訴時仍在任者有訴之利益，即具當事人適格，而起訴前已不在任者無訴之利益，不具當事人適格，有何可區別對待之正當法理基礎？尚待澄清及說明。
8.法院就保護機構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之解任訴訟，僅審判被告在擔任董事或監察人期間有無違法失職行為，不涉失格效之宣示。被告之所以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得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並非源自法院裁判之宣告，而係依法律規定，實不能認係法院之裁判影響被告工作權，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二者係不同層次問題，不容混淆。何況，違法失職在先，僅3年內不得擔任董事或監察人，期間有限，且尚有其他諸多工作可以從事，亦因符合憲法第23條之除外規定，而無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之虞。
9.綜上，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就「起訴時已卸任」部分，既無排除之明文，第7項立法理由亦以「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為說明，未排除起訴前已卸任之情形。則基於目的解釋所得出之肯定說，既未超越本條項文義之可能範圍或預測可能性，又符合維護公益之立法目的，自較可採。
10.法治是民主的基礎，而司法又是推行法治的首要，司法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攸關國家民主法治的前途。裁判應依民意表現的法律為依據；解釋法律，不能抱守法條字句之文義，應進一步運用目的法學的方法，從有利大眾國民的角度，探求立法意旨與精神而為之。在當前立法有其侷限性之現實下，作為解釋適用法律終審機關之最高法院，如能針對新興社會紛爭事件，在現行法可得解釋範圍內，於充分說理後，作出有別於針對傳統事件見解之解釋，使法律條文發揮生命力，正是「審判是一種不易被輕易取代的專業工作」之體現，也是值得法律實務工作者追求之最高境界。倘無此項覺察，純以過往思維為解釋適用法律基礎，忽略法與時轉之精義，即忽略人類具創造性之特質，則審判工作終將有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一天！


